


雾化熏蒸仪需求参数

一．技术参数
1. 温度范围：30-45℃；
2. 加热锅功率：≥600W 
3. 防烫标识：蒸汽输出口处应有防烫伤的装置和警示；
4. 雾粒中位直径：直径小于5μm的雾粒百分比大于65%；
5. 主机超声工作频率：2.4MHz±10%；最大雾化率：≥1ml/min； 
6. 水槽水温：开机连续工作4h水槽水温≤60℃；  
7. 定时功能：工作时间分为多个档位:5min、10min、15min、20min、25min、30min和连续，定时误差±30s，当设备治疗完成，有相应的提示信息；
8. 保护功能：设备温度超过设置温度5℃，雾化机停止工作，并发出警报，且不能自动恢复，若设备输出温度达到 45℃时应发出警报，加热锅或水槽内水位正常时面板缺水灯熄灭，加热锅或水槽内水位过低时，面板缺水灯变亮并发出缺水报警，并停止雾化，重新加水至水槽水位线后可正常雾化；
二．配置
1、雾化熏蒸仪主机 2台 
2、高级沙发2张
3、工作台2张
4、光学生物显微镜1台
5、干眼/视疲劳科普板报的设计及印制2张
三、质保售后要求：
1. 提供整机原厂保修≥3年，保修期从本设备在验收合格后开始计算；保修期内非因用户的人为原因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需负责保修、包换或包退，并需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质保期内质检费用由厂家提供；
1. 售后响应时间2小时内，24小时内到达地现场，48小时内解决问题，若未能及时修复故障时需提供等同设备替代以保证用户正常的医疗工作；
1. 设备调试后，需免费对用户和维护人员进行现场培训，保证使用人员能够正确操作，使用设备的各种功能。
1. 日常使用期间，即使无故障，厂方也能定期做机器的常规检查和整机保养，检测运行状态，及时发现隐患，使设备处于最佳使用状态；
1. 在强检目录、检定目录、校准目录中的设备，中标人需提供计量检测报告才可验收。
1. 承担连接医院现有信息端口费用。
1. 货物及其配件为原厂商未启封全新包装，具出厂合格证，序列号、包箱号与出批号一致，并可追溯查阅。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本合同所涉货物合法来源的证明。
1. 国产产品出厂日期距合同签订日期须在六个月内，进口产品出厂日期距合同签订日期须在十二个月内，否则甲方有权拒收并令乙方按要求进行更换，乙方承担进行更换的所有费用，未按时更换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




